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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浙 0782 民 初
2581号

义乌市泰利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陈小斌诉你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2016）浙
0782 民初 2581 号民事
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
纳 诉 讼 费 用 通 知 书 。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23 民 初
3049号

永康市妮享工贸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
飞：本院受理原告武义
超康科技有限公司与被
告永康市妮享工贸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的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2
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
1759号

杨浪、王霞：本院对
郎福永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永商初字第17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505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602号

郑乐乐、张大悦：本
院受理原告陈军洲与被
告郑乐乐、张大悦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26 初 760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701号

祝鹏洲、祝艳君：
本院受理原告祝昌立
诉被告祝鹏洲、祝艳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判令被告归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50000
元，并支付约定按1.5%
月利计息到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并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故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3月7日上午9：15在
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629号

傅安源：本院受理
原告傅泽诉你抚养费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0726民初56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7522号

王敏、王伶俐：本
院受理原告黄玉辉与被
告王敏、王伶俐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初7522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182号

张林：本院受理原
告赵汝俊与被告张林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18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316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834号

周圣：本院受理原
告王谦与被告周圣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834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316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4969号

张裕民、张越平、
张健民：本院受理原告
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被告张裕民、张
越平、张健民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726 民初 4969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4988号

陈湛税、张巧玲：
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被告陈湛税、张巧玲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26民初498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734号

金英、楼显松：本
院受理原告张忠意与
被告金英、楼显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726 民初 5734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356号

芮建武：本院受理
原告傅朝年与被告芮
建武之间的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726
初 535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480号

唐国彬、朱帮芝：
本院受理原告蒋行大
与被告唐国彬、朱帮芝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480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317 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334号

朱俊、如东凯和服
饰厂：本院受理原告陈
根前与被告朱俊、如东
凯禾服饰厂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 民初 5334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 317 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197号

江裙香、金文星：
本院受理原告郑国余
与被告江裙香、金文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197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317 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582号

徐荣跃、王倩倩：
本院受理原告陈维忠
与被告徐荣跃、王倩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726 民初
558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316 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810号

张国辉、曹丽静：
本院受理原告赵桂华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726 民 初
581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173号

周兴平：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亚华工贸有
限公司诉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26 民 初
517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8178号

郑忠心：本院受理
原告王雪娟诉被告郑
忠心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锁款共计
人民币200569元，自原
告主张权利之日起，由
被告依法给付逾期违
约金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7年3月7日上
午 9：00 在本院浦东法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初
5605号

许建军：本院受理
原告梁君强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802 民初 5605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被告许建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 起 10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梁 君 强 借
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
息 。 自 公 告 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初
5413号

江志星、张云：本
院受理的原告蓝琼诗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802
民初 5413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江志星、张云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返还原告蓝琼诗借款
本金 50000 元和利息
（从2016年1月29日起
按月息2%计算至借款
还清之日止）。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初
3365号

江志星、张云：本
院受理的原告徐载康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802
民初 3365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江志星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
原告徐载康借款本金
30000 元 和 利 息（从
2016 年 3 月 30 日起按
月息按 2%计算至2016
年7月15日止）。被告
张云对被告江志星的上
述借款本息还款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被告张云
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江志星追偿。驳
回原告徐载康的其他诉
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2734号

周建军：本院受理
原告梅志华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802 民初 2734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被告周建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
还原告梅志华借款本
金5万元。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4153号

应再广：本院受理
原告蔡生江诉你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415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令被告应再广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蔡
生 江 借 款 人 民 币
4000000 元及利息（按
本金4000000元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6
月 12 日起计算至本判
决 确 定 的 履 行 之 日
止）。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38800 元，由被告
应再广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81 民 初
13054号

江君红：本院受理
原告林雪云诉你和被
告金宏兵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
址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现原告起诉请求法院
依法判令：由你和被告
金宏兵立即偿还原告
借款 458000 元及利息
（其中100000元的借款
利息从 2016 年 1 月 16
日起按月利率 1%计算
至实际偿付之日止；其
中50000元的借款利息
从2016年3月6日起按
月利率 1%计算至实际
偿 付 之 日 止 ；其 中
239000 元的借款利息
从2016年9月5日起按
月利率 1.5%计算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其中
69000元的借款利息从
2016 年 9 月 23 日起按
月利率 1%计算至实际
偿还之日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的举证期限为15日，
自送达期满次日起计
算。你应当在举证期
限内向本院箬横人民
法庭提交证据材料，在
举证期限内不提出的，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本案定于 2017 年 2 月
25 日 9 时 00 分在温岭
市人民法院箬横人民
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至，则依
法缺席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6年
11月8日第8版法院公
告栏中，杭州市滨江区
人 民 法 院（2016）浙
0108民初3630号，开庭
时间“2017年2月15日
上 午 14 时 0 分”应 为

“2017年2月15日下午
14时0分”，特此更正。

本报 2016 年 11 月
22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
中，杭州市滨江区人民
法院（2016）浙0108民初
4945号，开庭地点“本院
第四法庭”应为“本院第
五法庭”，特此更正。

本报 2016 年 11 月
22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
中，杭州市滨江区人民
法院（2016）浙 0108 民
初 4073 号，开庭时间

“2017 年 3 月 1 日下午
14 时 40 分”应为“2017
年3月1日下午15时40
分”，特此更正。


